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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您的醫療決定權

加州患者自主決定協會（California Consortium on Patient Self 
Determination）已有了本附錄中的內容，要求根據公眾法（Public Law） 101-508
執行。2000年，加州衛生服務部對其進行了修訂，以反映州法律的變化。它介紹了您
的保健護理決定權，以及如果您將來無法表明自己的意見，現在應如何規劃您的醫
療護理。聯邦法律要求我們必須告知您這些資訊，我們希望這些資訊能幫助您更好
地控制您的醫療。

我的治療由誰決定？
您的醫生會告訴您關於治療的資訊和建議。您有權選擇。您可以同意採用您想要的
治療方法，也可以拒絕您不想要的治療方法——即使這種療法可能延長您的生命。

我如何知道我需要的是什麼？
您的醫生必須告訴您，您的醫療情況以及不同治療方法和醫痛方法對您的作用。因
為許多療法都有其“副作用”，您的醫生必須就某種療法可能對您造成的問題提供
給您資訊。

通常會有不止一種療法對您有幫助，人們對於哪種療法最好也會有不同想法。您的
醫生可以告訴您有哪些治療方法，但是不能代替您選擇。選擇權是屬於您的，如何
選擇取決於您看重的方面。

其他人可以幫助我做決定嗎？
可以。病人往往在做醫療決定時向他們的親屬和密友尋求幫助，這些人可以幫助您
考慮您所面對的選擇。您可以要求醫生和護士與您的親屬和朋友商談，他們可以代
替您向醫生和護士詢問相關問題。

我可以選擇一位親屬或朋友代我做醫護決定嗎？
可以。您可以告訴您的醫生，您希望讓他人代您做醫護決定。可以要求醫生在您的
醫療記錄中將此人列為您的醫護“代理”。在您因目前的疾病或受傷接受治療期間，
或離開某一醫療機構之前（如您正住在該機構），此代理才有權控制您的醫療決定。

如果我的病情嚴重，無法做出醫護決定，怎麼辦？
若您尚未指定一位代理，您的醫生將會徵求您最親近的親屬或朋友協助決定採用
最佳療法。大部分情況下，這種做法是合適的。但是，有時各人的決定不同。所以，在
無法表明自己的意見之前，您做出一些事先的安排是大有益處的。

我需要等到生病時才提出關於我的醫護意願嗎？
不需要。事實上，在您病重或住進醫院、療養院或其他醫護機構之前就應該做出選
擇。您可以使用醫護事前指示，說明您需要誰代替您發言以及您希望得到什麼樣的
治療。這些檔被稱為“事前”是因為，您是在需要做出醫護決定之前就已經準備好
的，而之所以稱為“指示”，是因為檔指明了誰作為您的代表以及應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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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利福尼亞州，“醫護事前指示”中稱之為“醫護授權書”的部分可以用於指定
一位代理人做出醫護決定，而用於說明您需要怎麼做的部分被稱為“個人醫護說
明”。

誰可以制定醫護事前指示？
如果您年滿18周歲且有能力自己做出醫療決定，您就可以自己制定該指示，無需
律師。

我可以指定誰作為我的代理人？
您可以選擇一位成年親屬或您信任的可以在做醫療決定時代表您發言的其他
人。

我的代理人何時開始做醫療決定？
一般，醫護代理人只在您喪失做決定的能力後才開始做醫療決定。但是，如果您
願意，您可以在“醫護授權書”中說明，您希望此代理人立刻開始做決定。

我的代理人如何知道我想要什麼？
在您選擇了代理人之後，告訴此人您需要什麼。有時，醫療決定是很難做出的，但
是如果您的代理人知道您需要什麼，那事情就簡單多了。您還可以將您的意願寫
入您的醫護事前指示。

如果我不想指定代理人，怎麼辦？
您還是可以將您的意願寫入您的醫護事前指示，而不指定代理人。您可以寫上，
您希望盡可能地延長您的生命，或者您不需要用於延長生命的治療。同時，您還
可以表達關於使用鎮痛治療或其他形式療法的想法。

即使您沒有填寫一份書面的“個人醫護說明”，您可以把您的意願告訴您的醫生，
並要求醫生將這些意願記入您的醫療記錄。或者，您還可以把意願告訴您的家庭
成員或朋友。但是，如果您填寫了這些檔，您的意願就更容易得到滿足。

如果我改變主意，怎麼辦？
只要您還能交流您的想法，您可以隨時更改或撤銷您的事前指示。要更換替您做
醫療決定的人，您必須簽署一份聲明或告訴您的主治醫生。

出現其他人決定我的治療是怎麼回事？
代替您做醫護決定的任何人——醫護代理、您向醫生指定的代理、或法院任命為
您做決定的人都必須遵循同一規定。他們必須遵循您的“個人醫護說明”，或者在
沒有“個人醫護說明”時遵循您的治療意願，包括停止治療的意願。若無人知道您
的治療意願，代理必須決定最有利於您的方法。

向您提供健康護理的人員必須遵循您代理人或代理的決定，除非所要求的治療
是不好的醫療方法或無助於您的治療。若因此產生無法解決的爭議，您的醫護提
供者應努力尋找其他醫護提供者，將您的治療移交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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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沒有制定醫護事前指示，仍然可以接受治療嗎？
當然可以。您仍然可以接受醫療。我們是想讓您知道當您病情太重無法做決定
時，別人將代替您做決定。請記住：

•	 “醫護代理授權書”可以讓您指定一名代理人為您做決定。您的代理人會決定
大部分的醫療事宜，不僅僅包括生命維持治療—當您無法自己表明意見時。如
果您願意，您還可以讓代理人更早做決定。

•	 要建立個人醫護說明，您可以通過寫明您的醫護意願，或與您的醫生商談，要
求醫生將您的意願記入您的醫療檔案。若您知道什麼時候您需要或不需要某
種類型的治療，個人醫護說明可以讓您的醫生和代表您做治療決定的其他人
清楚地瞭解您的意願。

•	 這兩種醫護事前指示可以同時或分開使用。

如何瞭解更多關於醫護事前指示的資訊？
您可以向您的醫生、護士、社工或醫護提供者諮詢更多資訊。您可以讓律師為您
立下醫護事前指示，或者您可以通過填寫表格完成醫護事前指示。


